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 2016 年 6 月 2 日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152468 号），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煤化工”、

“发行人”、“公司”）会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对反馈意见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查与研究，做出回复说明。未经特别说明，

本回复所使用简称与尽职调查报告相同。 

 

一、重点问题 

1、根据申请文件显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20

亿元，由三名确定的发行对象认购，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金额全部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 

请充分披露最终出资人的出资情况，请保荐机构核查认购对象的认购资金来

源，核查是否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及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认购的

情况。 

答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20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阳煤化工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为阳煤金陵、金陵恒毅、

金陵阳明，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上限（股） 认购价款金额上限（万元） 

1 阳煤金陵 309,597,522 100,000.00 

2 金陵恒毅 154,798,762 50,000.00 

3 金陵阳明 154,798,762 50,000.00 

合计 619,195,046 200,000.00 

 



 

一、认购对象的最终出资人信息 

阳煤化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穿透至自然人或实际控制人后，涉及认

购主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涉及认购主体数 备注 

1 阳煤金陵 79 

最终穿透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财

政部控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上市公

司）、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国资委及王广宇

等 76 名自然人（具体见后文的股权结构图） 

2 金陵阳明 79 

最终穿透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国资委及王广宇等 76 名

自然人（具体见后文的股权结构图） 

3 金陵恒毅 79 

最终穿透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国资委及王广宇等 76 名

自然人（具体见后文的股权结构图） 

合计 79 
上述认购对象穿透后主体重叠，在计算合计数时

不予重复计算 

注 1：相对于 2016 年 1 月披露的《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

馈意见的回复》，认购对象的最终出资人存在以下增减变化：①2016 年 5 月，王涛先生（系

瑞富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股东王浩先生的弟弟）受让天奇智慧汽车投资有限公司1持有的洋浦

高德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从而新增 1 位最终出资人；②2016 年 5 月，徐钢先生因年届

退休将其持有的北京崇德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股权转让给康芳珍女士，即最终出资

人由徐钢先生变更为康芳珍女士。 

注 2：以上变化均发生在间接持有认购对象阳煤金陵、金陵阳明、金陵恒毅较少权益的华软

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软股份”，属于股份有限公司）2的少数股东层面。 

1、阳煤金陵 

阳煤金陵的主要出资方为阳煤集团（属于山西省国资委控制的国有控股企

业）、王广宇、江鹏程，其股权结构如下： 

                                                             
1 时为系瑞富投资有限公司、中科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各持股 50%的企业，现为瑞富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的企业。 
2 华软股份分别持有认购对象阳煤金陵、金陵恒毅、金陵阳明各 0.83%（=100%*4.76%*17.36%）、0.95%

（=0.83%*19.84% + 100%*0.79%）、0.95%（=0.83%*19.84% + 100%*0.79%）股权 



 

100.00%

5.54%

54.03%

82.64%

40.42%

深圳阳煤金陵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

国资委

北京金陵华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陵华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财政部

67.84%

金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注） 华软投资（北
京）有限公司

江鹏程 王广宇

100.00%

17.36%

GP 4.76%GP 4.76% LP 95.24%LP 95.24%

79.50%79.50%

20.50%20.50%

65%65%35%35%
山西省人

民政府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阳煤集团 现金 100,000 82.64% 

深圳市金陵华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现金 21,000 17.36% 

合计 现金 121,000 100.00% 

2、金陵阳明 

金陵阳明的主要出资方为阳煤集团、王广宇、江鹏程，其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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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方式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华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现金 400.00 0.79% 

阳煤金陵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000.00 19.84% 

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40,000.00 79.37% 

合计 - 现金 50,400.00 100.00% 

3、金陵恒毅 

金陵恒毅的主要出资方为阳煤集团、王广宇、江鹏程，其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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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出资方式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华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现金 400.00 0.79% 

阳煤金陵 有限合伙人 现金 10,000.00 19.84%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40,000.00 79.37% 

合计 - 现金 50,400.00 100.00% 

注：阳煤金陵、金陵阳明、金陵恒毅的间接股东华软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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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购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的出资情况 

根据认购对象、持有认购对象权益的自然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所出具的承诺，阳煤化工本次认购对象阳煤金陵、金陵恒毅、金陵阳明的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的资金，不存在非法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及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认购的情况，具体如下： 

1、认购对象的承诺 

阳煤金陵已出具了承诺函，确认：“本公司以现金认购*ST 阳化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相关认购资金系本公司的来源合法的自有资金，且最终出资不包含

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及结构化安排，不存在任何结构化融资方式。除阳

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缴纳的出资外，相关认购资金不存在来源

于*ST 阳化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提供的资金、

财务资助及补偿的情况。本公司不存在以任何方式为任何第三人受托持有或代为

持有*ST 阳化股份、权益的情形。” 

金陵恒毅及其合伙人华软上海、阳煤金陵、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陵阳

明及其合伙人华软上海、阳煤金陵均已出具了承诺函，确认：“本企业以现金认

购*ST 阳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相关认购资金系本企业的来源合法的自有资

金或合法筹集的资金，且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及结构化

安排，不存在任何结构化融资方式。除深圳阳煤金陵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因作

为本企业合伙人对企业缴纳的出资和金陵投资控股作为委托人持有的‘中粮信

托·金陵恒毅投资单一资金信托’份额外，相关认购资金不存在来源于*ST 阳

化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提供的资金、财务资助及

补偿的情况。本企业不存在以任何方式为任何第三人受托持有或代为持有*ST 

阳化股份、权益的情形。” 

金陵阳明的合伙人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承诺，确认：“本公司

对金陵阳明的出资来源于本公司受托管理的‘兴业财富-兴利 183 号单一客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募集的资金，除金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委托人持有的前述

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外，本公司不存在接受*ST 阳化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提供的资金、财务资助及补偿的情况”。 



 

根据《兴业财富-兴利 83 号单一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之框架协议》、《中粮

信托•金陵恒毅投资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金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陵控股”）为前述资管计划、信托合同的唯一委托人。金陵控股已出具了承

诺函，确认：“本公司作为‘兴业财富-兴利 183 号单一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的唯一资产委托人、‘中粮信托•金陵恒毅投资单一资金信托’的唯一委托人，承

诺资管计划和信托计划中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及结构化安排，不

存在任何结构化融资方式。本公司投入的相关认购资金不存在来源于*ST 阳化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提供的资金、财务资助及补

偿的情况。本公司不存在以任何方式为任何第三人受托持有或代为持有*ST 阳

化股份、权益的情形。” 

2、持有认购对象权益的自然人的承诺 

除吴小进、王莉等两名持股比例较低3的自然人外，持有认购对象权益的自

然人4均已出具了承诺函，确认该等自然人“对阳煤金陵、金陵阳明、金陵恒毅

的出资为合法自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及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等情形。” 

3、发行人及其控股股、实际控制人的相关承诺 

阳煤化工已出具《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承诺函》，

承诺：“除本公司控股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深圳阳煤金陵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煤金陵’）缴纳的出资份额，以及阳煤金陵对

北京金陵华软阳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金陵华软恒毅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缴纳的合伙份额、金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兴业财富-兴利

83 号单一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中粮信托•金陵恒毅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外，本公司、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及本公司的关联方不会违反《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且未曾直接或间接向参与本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及参与本次认购的资管产品及其委托人、合伙企业及其

                                                             
3 吴小进、王莉合计持有华软股份 0.51%（=85%*36%*95%*20%*8.77%）股权，而华软股份仅分别持有认

购对象阳煤金陵、金陵恒毅、金陵阳明各 0.83%（=100%*4.76%*17.36%）、0.95%（=0.83%*19.84% + 

100%*0.79%）、0.95%（=0.83%*19.84% + 100%*0.79%）股权，亦即吴小进、王莉合计持有各认购对象约

0.005%股权。 
4 叶祥荣先生已于 2015 年去世，其配偶出具了《承诺函》。 



 

合伙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阳煤化工的控股股东阳煤集团已出具《关于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事项的承诺函》，承诺：“除本公司对深圳阳煤金陵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阳煤金陵’）缴纳的出资份额，以及阳煤金陵对北京金陵华软阳明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金陵华软恒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缴纳

的合伙份额、金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兴业财富-兴利 83 号单一客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及‘中粮信托•金陵恒毅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外，本公司、本公

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及本公司的关联方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且未曾直接或间接向参与认购*ST 阳化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票的资管产品及其委托人、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阳煤化工的实际控制人山西省国资委已确认：“我委未向参与阳煤化工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上述 3 名认购对象及其参与本次认购的投资公司、资管产品及其委

托人、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查阅了认购对象阳煤金陵、金陵恒毅、金陵阳明与发行人

签署的《附生效条件之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查看了阳煤金陵、金陵恒

毅和金陵阳明的公司章程、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通过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网站进行最终出资人的追溯查询；取得并查阅了阳煤金陵、金陵恒毅、

金陵阳明的《私募投资基金证明》，取得并查阅了阳煤金陵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北

京金陵华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陵恒毅及金陵阳明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华软

上海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书》，登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

示平台（http://gs.amac.org.cn）查询阳煤金陵、金陵恒毅、金陵阳明、金陵华新、

华软上海的公示信息；取得并查阅了阳煤金陵、金陵控股、华软上海的审计报告；

取得并查阅了阳煤金陵及其股东、金陵恒毅及其合伙人、金陵阳明及其合伙人出

具的相关承诺函，取得并查阅了除吴小进、王莉外持有认购对象权益的自然人5出

具的《承诺函》及身份证；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出具的相关承诺及文件；访谈了王广宇、江鹏程等认购对象的主要出资人，间接

                                                             
5 叶祥荣先生已于 2015 年去世，其配偶出具了《承诺函》。 



 

持有认购对象较少权益的华软资本的主要少数股东（含间接持股的少数股东）吴

光明、周帮建、侯华军、王浩、王涛、沈明宏、郝雅静、潘玉林、张景明、谭中

市，以及已转让出资的徐钢先生。 

根据上述核查结果，阳煤化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认为：阳

煤化工本次认购对象阳煤金陵、金陵恒毅、金陵阳明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合

法筹集的资金，不存在非法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及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认

购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二

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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